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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利君股份 股票代码 0026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 5 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4,843,629.19 631,613,078.33 -4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778,007.42 185,737,457.78 -5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79,926,208.04 177,153,142.42 -54.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446,357.83 145,393,238.08 -1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8 -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6% 6.91% -3.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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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88,490,103.60 3,292,560,360.25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42,840,915.09 2,696,898,622.36 1.7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8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2.34% 334,219,997 250,664,998 不适用 0 

何佳 境内自然人 28.04% 289,775,148 217,331,361 不适用 0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0.88% 112,419,805 0 质押 74,250,000 

安信证券资管－魏勇－安信资管创赢 2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2% 19,842,77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4% 7,631,132 0 不适用 0 

杜锦贤 境内自然人 0.48% 4,938,0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中证 1000

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3,500,300 0 不适用 0 

林晓枫 境内自然人 0.26% 2,700,000 0 不适用 0 

于涛 境内自然人 0.24% 2,495,000 0 不适用 0 

葛佳明 境内自然人 0.24% 2,481,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并合计持有公

司 60.38%股份。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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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4年 1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延期的议案》，鉴于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

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 Sino Iron Pty Ltd签署相关主合同尚未执行完毕，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利

君控股提供担保事项期限延长至主合同质保期届满，相关担保事项其余内容不变。本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 2024年 1月 13日、1月 31 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2、2024年 4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收购员工持股平台持有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员工持股平台-共青城立

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成都利君环际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30%的股权，

因立宇合伙尚未履行对利君环际 300万元出资义务，未来由公司继续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故本次

股权转让公司不支付对价。2024年 5月已完成了上述股权收购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利君环际变为

全资子公司（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 2024年 4月 27日、5月 17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3、2024年 6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同

意选举何亚民先生、何佳女士、林麟先生、胡益俊先生、刘忠安先生、邱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同意选举胡宁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王伦刚先生、刘丽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上述人员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尹红先

生、张娟娟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尹红先生、张娟娟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的职工代表监事彭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上述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 2024年 6月 5日、6月 25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4、2024年 6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成都利君环际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签署

上述注销事项所涉及的相关文件，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就上述注销事项中的未决事项做出决定，并

依法办理相关清算和注销手续（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 2024 年 6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正在办理中，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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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义务。 

5、2024年 6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选举何亚民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何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同意聘任林麟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及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胡益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何斌跃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唐中伍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成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高峰先生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丽娜女

士、胡宁先生、董事何亚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独立董事刘丽娜女士

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丽娜女士、胡宁先生、董事林麟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独立董事刘丽娜女士担任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

人）；同意选举独立董事胡宁先生（会计专业人士）、王伦刚先生、刘丽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并推举独立董事胡宁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同意选举董事何

亚民先生、独立董事胡宁先生、刘丽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并推举董事何亚

民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上述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且与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任期相同。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同意推举尹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计算（相关详细情况请参见 2024年 6月 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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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签字盖章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何亚民 

2024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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